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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適用於幼稚園校長、副校長及主任申請       檔案號碼：____________ 

  （只供教育局填寫） 

2024∕25 學年幼稚園領袖專業培訓課程（江西） 

申請表格 

 

致：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17 室教育局幼稚園行政組 

【請於 2025 年 3 月 7 日或之前傳真至 2834 5183】 

 

經校監∕校長*同意，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身份證所顯

示的英文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現申請修讀上述課程。本人的身

體健康狀況良好，適合參加是次課程。如獲錄取，本人承諾將依期隨團出發及回港、參與教育局

安排的團體行程、出席課程前的簡介會和課程後的分享會，以及完成課業要求。 

（如申請人為校長，則須經校監同意及由校監於下方簽署; 如申請人為副校長或主任，則須經校

長同意及由校長於下方簽署。） 

 

申請人資料如下： 

1. 本人任職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以下統稱為幼稚園）於 2024 / 25 學年 有∕沒有*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2. 職位：幼稚園校長∕副校長∕主任* 

3. 擔任上述所列職位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人曾參加以下由教育局幼稚園行政組舉辦的課程：（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5. 如幼稚園推薦多於一位申請人，請填寫優先次序：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印鑑 

 

 

申請人簽署：                 

幼稚園校監∕校長*簽署：                                

幼稚園校監∕校長*姓名：                                

幼稚園名稱：                        

                    

學校註冊編號：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申請人手提電話：                

申請人常用電郵地址：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課程名稱   

幼稚園考察課程（澳洲∕韓國∕日本*） 

幼稚園領袖專業培訓課程（上海及杭州∕北京∕

上海∕武漢*） 

幼稚園骨幹教師專業交流培訓（杭州∕南京*） 

 

 

 

□ 是 （參加年份：_________） 

□ 是 （參加年份：_________） 

 

□ 是 （參加年份：_________） 

□ 否 

□ 否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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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 

  適用於辦學圑體行政管理人員申請          檔案號碼：_______________ 

 （只供教育局填寫） 

2024∕25 學年幼稚園領袖專業培訓課程（江西） 

申請表格 

 

致：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17 室教育局幼稚園行政組 

【請於 2025 年 3 月 7 日或之前傳真至 2834 5183】 

 

經辦學團體學務部主管同意，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女士*（身份證

所顯示的英文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辦學團體行政管理人員，現申

請修讀上述課程。本人的身體健康狀況良好，適合參加是次課程。如獲錄取，本人承諾將依期隨

團出發及回港、參與教育局安排的團體行程、出席課程前的簡介會和課程後的分享會，以及完成

課業要求。 

 

申請人資料如下： 

1. 本人任職的辦學團體轄下的幼稚園於 2024∕25 學年 有∕沒有*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2.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擔任上述所列職位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人曾參加以下由教育局幼稚園行政組舉辦的課程：（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5. 如辦學團體推薦多於一位申請人，請填寫優先次序：________________  

 

 

 

 

 

 

 

 

辦學團體印鑑 

 

 

 

申請人簽署：                  

辦學團體學務部主管簽署：                                

辦學團體學務部主管姓名：                                

辦學團體學務部主管職位：                               

辦學團體名稱：                        

                    

辦學團體電話：                  辦學團體傳真：                    

申請人手提電話：                   

申請人常用電郵地址：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課程名稱 
 

 

幼稚園考察課程（澳洲∕韓國∕日本*） 

幼稚園領袖專業培訓課程（上海及杭州∕北京∕

上海∕武漢*） 

幼稚園骨幹教師專業交流培訓（杭州∕南京*） 

 

 

 

□ 是 （參加年份：_________） 

□ 是 （參加年份：_________） 

 

□ 是 （參加年份：_________） 

□ 否 

□ 否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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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 

1. 閣下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a) 處理、核實及查證閣下就上述課程的申請；以及 

(b) 就(a)項所述申請的處理、核實及查證，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 

(c) 處理行程事宜； 

(d) 於緊急或有需要的情況下(包括但不限於意外、遺失證件等)，向相關的香港及內地

政府部門、醫療機構提供個人資料，以提供適當的支援； 

(e) 與你取得聯繫，包括建立通訊群組，以便發放本計劃最新資訊； 

(f) 培訓及發展，包括發出計劃／活動邀請，以及發放資訊及資源；以及  

(g) 編製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 

 

2. 閣下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閣下沒有提供

該等個人資料，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閣下的申請。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閣下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

況轉移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a)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作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b) 如獲取錄，為上述課程提供服務或意見的人員、代理人、服務承辦商或機構，包括

旅行社、內地相關部門（如有需要）； 

(c) 閣下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d)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以

下人士提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1417 室教育局幼稚園行政組助

理行政經理（幼稚園行政）並電郵至 aemkga@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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